
关于印发《无为市 2026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无发改财金﹝2026﹞72 号

各镇经发办，无为经济开发区、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无为市 2026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无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 年 5 月 13 日



无为市 2026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芜湖市及市委、市政府关于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部署，持续深化“诚信濡须”品

牌建设，推动信用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

合，根据国家城市信用监测考核以及《芜湖市 2026 年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等要求，制定 2026 年全市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要点。

一、夯实信用建设基础

1.确保“双公示”工作质效。持续压实数据产生部门的

“双公示”和五类行政管理信息报送主体责任，对存在问题

的单位定期进行督促提示，确保零瞒报、零迟报、全合规。

（市发改委牵头，市有关单位负责）

2.强化涉企信用信息归集。严格落实国家城市信用监测

考核等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定期全量推送登记注册、社保医

保、公积金、科技研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水电气、资质

荣誉等各类涉企信用信息，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定期进行督促

提示。（市发改委牵头，市有关单位负责）加强电力领域信

用体系建设，配合开展电力信用数据专项治理。（市供电公

司、市发改委负责）

二、建设高水平信用经济

3.实施守信联合激励。根据省级部署研究制定守信激励



对象认定管理办法和守信激励措施清单，依法依规认定守信

激励对象，推动各级各部门开展联合激励。（市发改委牵头，

市有关单位负责）

4.完善个人信用分体系。升级个人信用积分模型，配合构

建覆盖个人基本信息、履约践诺、资质荣誉、志愿服务等领域

数据的多维度综合性评价体系。推动跨区域互认，共享应用场

景。（市发改委牵头，市有关单位负责）

5.优化融资信用服务。依托芜湖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功能，

并作为向金融机构提供信用信息的“唯一出口”。（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无为金融监管支局等负责）根据金融机构实际需求，

加大有关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力度，推动平台与金融机构联

合建模。（市发改委、无为金融监管支局等负责）配合芜湖市

开展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推动金融机构运用评价结果推出个

体工商户信用贷等创新产品。（市市监局、市发改委、无为金

融监管支局等负责）

三、实施信用促消费行动

6.拓展“信易+”应用场景。依托个人信用分，积极引

入更多市场化机构，在就医报销、出行、停车、旅游、文化

等领域为守信主体提供更多惠民服务场景。（市医保分局、

市文旅体局等负责）

7.优化消费监管环境。运用国家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结果等，探索在养老、家政、民宿、托幼、校外托管、汽车



后市场等社会关注度高、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领域开展信

用评价、信用监管等工作，为促进居民服务性消费创造良好

监管环境。（市民政局、市商务局、市文旅体局、市卫健委、

市教育局、市市监局、市交通运输局等负责）

8.打造信用消费场景。加强诚信街区、诚信商圈等建设，

培育一批放心消费商超、网店、直播间等基础单元及放心消

费市场、商圈、景区等集聚区，研究运用监管码等形式推动

经营者信用状况扫码可查。（市发改委、市市监局及各行业

主管部门等负责）鼓励商家使用物联网溯源电子秤等计量设

备，从源头杜绝缺斤短两、“天价商品”等失信现象。（市

市监局负责）试点推广“先享后付”、“信用免押”、“先

行赔付”等信用消费模式，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市发改

委、市商务局等负责）

四、高效赋能社会治理

9.优化政务服务事项。持续推广“信用+告知承诺”“信

用+容缺受理”“信用+免申即享”等模式，减少企业和公众

在办理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事项中的材料、环节和时限，

实现“信用越好、审批越快”（市数据局、市发改委牵头，

市有关单位负责）

10.创新“信用+基层治理”模式。以园区、商圈、楼宇等

基本单元格为范围，围绕垃圾分类、志愿活动等领域，探索推

行信用积分管理，搭建信用超市。（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城管



局等负责）

11.持续推进失信主体治理。信用部门按季度推送严重

失信主体清单，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清单强化严重失信主体治

理，严控增量、存量应退尽退，确保满足国家城市信用监测、

高质量发展考核等要求。（市发改委、市法院、市税务局等

负责）狠抓重点领域高频失信行为企业治理，力争实现月度

“动态清零”。（市交通运输局、市市监局等负责）进一步

完善政务诉讼执行“府院联动”机制，确保失信被执行人案

件零发生，满足国家城市信用监测、高质量发展考核等要求。

（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市司法局、市发改委等负责）

五、开展诚信宣传教育

12.选树信用示范典型。积极参加芜湖市信用惠民便企应

用场景观摩、信用创新应用优秀典型案例评选等活动，鼓励各

单位围绕行业难点痛点问题，积极学习借鉴、开展创新应用。

（市发改委负责）

13.广泛开展诚信宣传。依托信用网站、部门网站和各

类主流媒体等，全面加强信用建设宣传，讲好“诚信濡须”

故事。组织开展好“诚信建设万里行”“诚信兴商宣传月”

“信用交通宣传月”“6·14 信用记录关爱日”等活动。按

要求做好信用宣传稿件报送，各单位每月至少报送 1 篇，

满足城市信用监测考核要求。（市发改委牵头，市交通运输

局、市商务局、市市监局、无为金融监管支局等负责)


